
附件

公白镇新石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七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

李春可,

曾旋英,

李彩发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363F00

010001

88.87
189.2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李运青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楼村小

组

44162410510

7JC05365F00

010001

99.25
245.5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张永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长坑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407F00

010001

91.16 91.16

农村

宅基

地

4 李钦坦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红一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176F00

010001

109.5

5

287.1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李锦汗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上新屋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425F00

010001

106.2

1

245.9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李国琴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丰仕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429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20.96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 18.12

平方米

7 李小波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435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.30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 11.92

平方米

8 李被婆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44162410510

7JC05012F00

122.3

3

293.1

2

农村

宅基



有权 石村白石村

小组

010001 地

9 李火才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上石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065F00

010001

76.95
200.9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10 李火南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上石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067F00

010001

76.47 76.47

农村

宅基

地

11
李火兴,

李春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红二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331F00

010001

97.93
249.8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12 李运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红二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333F00

010001

85.45
192.2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13 李相琴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公白镇新

石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0510

7JC05338F00

010001

92.63
251.7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
